关于《北京市通州区高技能人才研修培训
管理办法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一、起草背景
当前，通州区聚焦行政办公、商务服务、文化旅游、科技创新“3+1”主导功能，重点培育和发展数字经济、现代金融、先进制造、商务服务、文化旅游、现代种业六大重点产业。随着副中心产业结构调整和高精尖产业的快速发展，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迅速增加，但目前我区高技能人才数量、质量和结构在一定程度上难以满足产业发展实际需求。
为贯彻落实市委办公厅、市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加强新时代首都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实施方案》（京办发〔2023〕9号）及《北京市高技能人才研修培训工作管理办法》（京人社能发〔2022〕6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推动北京城市副中心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，结合本区产业发展布局和技能人才培养工作实际，区人力社保局研究起草了《北京市通州区高技能人才研修培训管理办法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二、起草过程
[bookmark: _GoBack]自2023年12月启动政策编制工作，区人力社保局深入研究了人社部、北京市以及其他省市地区的相关政策，同时借鉴了北京市在开展高技能人才研修方面的经验，并先后经过多轮内部研究讨论。文件在征求区财政部门意见后，组织技能人才密集的部分重点企业进行了座谈，了解企业对技能人才培养的实际需求，听取关于优化高技能人才研修政策的意见建议，形成了《北京市通州区高技能人才研修培训管理办法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《办法》共五章二十条，包括总则、范围和条件、组织实施、资金管理、附则五个部分。主要内容如下：
第一章，总则。总体阐述了高技能人才研修培训的主要领域和内容要求。
第二章，范围和条件。明确了高技能人才研修培训的对象、培训人数及培训方式等内容。
第三章，组织实施。明确了项目申报、评审备案、教学管理及补贴申请流程。
第四章，资金管理。明确了补贴标准和使用规定。
第五章，附则。明确本办法由区人力社保局负责解释说明。
特此说明。


